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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充實教學及實習設備計畫 

需求填報分區說明會實施計畫 

壹、依據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頒布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充

實教學及實習設備要點」辦理。 

貳、目的 

本說明會目的如下： 

一、 說明 112 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充實教學及實習設備要點。 

二、 說明 112 年度充實教學及實習設備計畫財管資料上傳及需求填報之流程。 

参、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三、協辦單位：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肆、參加對象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各直轄市、縣(市)所屬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與本計畫相關

業務承辦人員。 

二、各直轄市政府業務承辦人員。 

伍、說明會資訊 

分區 辦理時間 辦理地點 參加區域 課程代碼 研習時數 

北區 

111 年 10 月 28 日

(星期五) 

上午 10 時至 12 時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圖書館校區綜

合大樓 2 樓 202

演藝廳 

基隆市、臺北市、 

新北市、桃園市、 

金門縣、連江縣、 

花蓮縣、宜蘭縣 

3554671 2 

中區 

111年11月3日(星

期四) 

下午 2 時至 4 時 

臺中市立臺中家

事商業高級中等

學校行政大樓 5

樓國際會議廳 

新竹縣市、苗栗縣、 

臺中市、彰化縣、 

南投縣、雲林縣 

3554685 2 

南區 

111年11月4日(星

期五) 

上午 10 時至 12 時 

高雄市立三民高

級家事商業職業

學校綜合大樓 6

樓國際會議廳 

嘉義縣市、臺南市、 

高雄市、屏東縣、 

臺東縣、澎湖縣 

3554675 2 

⚫ 研習時程表及地點交通位置圖請參閱附件一，不提供接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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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時程表 

時  間 
內 容 主講人 

北區 中區 南區 

9:40-10:00 

(20 mins) 

13:40-14:00 

(20 mins) 

9:40-10:00 

(20 mins) 
報到   

10:00-11:00 

(60 mins) 

14:00-15:00 

(60 mins) 

10:00-11:00 

(60 mins) 

1. 長官致詞 

2. 充實教學及實習設備要點及計畫說明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計畫主持人─ 

鄭慶民教授 

11:00-11:30 

(30 mins) 

15:00-15:30 

(30 mins) 

11:00-11:30 

(30 mins) 

112 年度充實教學及實習設備需求填報

業流程說明及注意事項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

行政資訊研發中心─ 

張鳳儀助理 

郭彥廷工程師 

許恆嘉工程師  

11:30-12:00 

(30 mins) 

15:30-16:00 

(30 mins) 

11:30-12:00 

(30 mins) 
綜合座談  

12:00 16:00 12:00 賦歸  

柒、研習報名 

  一、請於報名截止日前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登錄報名

(http://www2.inservice.edu.tw/)， 

      課程代碼及報名起迄日期：北區─課程代碼 3554671，報名起訖日期 10/03-10/27。 

                              中區─課程代碼 3554685，報名起訖日期 10/03-11/02。 

                              南區─課程代碼 3554675，報名起訖日期 10/03-11/03。 

二、若無法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者，請填妥報名表(報名表格式如附件二)後，

寄至 equipment307@ntnu.edu.tw 

三、聯絡人：黃鐙嫻小姐，電話：02-77495889。 

              賴怡君小姐，電話：02-77495888。 

劉羽涵小姐，電話：02-77343620。 

捌、注意事項 

  一、敬請各校核予參加人員以公差假登記(課務排代)，往返路程差旅費由原服務學校依規

定支給。依實際參與時數核予研習時數(2 小時)。 

  二、為響應節能減碳，參與人員請自行攜帶環保杯。 

  三、學校停車位有限，請多利用大眾交通運輸工具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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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資料填報整合平臺與實名制管理系統 

「設備填報系統」 

學校操作說明手冊 

（系統網址：https://equ_srv.cloud.ncnu.edu.tw， 

請先登入整合平台：https://sso_srv.cloud.ncnu.edu.tw/） 

 

 

 

https://equ_srv.cloud.ncnu.edu.tw/
https://sso_srv.cloud.nc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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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充實教學及實習設備要點 

 

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12 日 

臺教國署高字第 1110000422A 號修正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配合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以下簡稱本課綱）

之實施，補助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充實教學及實習設備，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補助之設備，其範圍如下： 

（一） 普通型學校：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設備基準所定各科目之共通設備、基本設備及擴充

設備。 

（二） 技術型高中： 

1.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備基準所定各科目教學及實習設備。 

2. 學校發展校訂特色課程所需之教學及實習設備。 

3. 本署委由學校設立之高級中等學校群科中心（以下簡稱群科中心）、高級中等學校

技術教學中心（以下簡稱技術教學中心），辦理教師研習及協助教學所需之實習設

備。 

4. 改善實習教室或實驗教室之通風、照明、地板、電力或其他安全相關設施。 

（三） 綜合型學校：按其領域、科目，分別依前二款所定之設備。 

（四） 單科型學校：按其單科各科目，依第一款所定之設備。 

三、 前點第一款、第三款及第四款共通設備及基本設備，其屬配合本課綱之修正新增者，優先予

以補助；第二款教學及實習設備相當於共通設備及基本設備者，亦同。 

四、 學校應於本署函知之期限內，至本署建置之高級中等學校設備調查系統網站，申請教學設備

補助。 

學校提出前項申請前，應就校內現行教學及實習設備進行盤點；並於申請時，將盤點結果，

依財產管理清冊填載後，連同補助計畫，上傳至前項網站。 

前項補助計畫經費編列，以新臺幣千元為單位；屬物品類非消耗品之教學及實習設備、用具

者，應編列於經常門，且不得超過申請補助經費百分之三十。 

五、 前點申請案之審查基準如下： 

（一） 按學校類型及上傳之財產管理資料及實際設備需求，依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設備基準

或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備基準認定。 

（二） 依教育部公告之學校科別資料，按班級數計算補助額度。 

（三） 學校發展校訂特色課程所需之教學與實習設備，及各群科中心、技術教學中心辦理教

師研習與協助教學所需之實習設備，由本署邀請學者專家審查後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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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六、 本署應依學校所提補助計畫審查後，核定計畫及補助金額；其補助基準如下： 

（一） 國立學校：按核定之計畫及補助金額，全額補助。 

 

（二） 直轄市及縣（市）立學校：按核定之計畫及補助金額，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補助辦法及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表之規定，給予不同補助比率。屬第

一級者，最高補助百分之八十；第二級者，百分之八十二；第三級者，百分之八十五；

第四級者，百分之八十七；第五級者，百分之九十。 

（三） 私立學校：按核定之計畫及補助金額，補助百分之八十，學校應編列百分之二十相對

配合款。 

七、 本補助經費之請撥、執行及結報，應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之規

定辦理。 

八、 學校得按核定補助計畫項目表中之參考規格及參考單價，依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法令，進行

採購；實際採購金額，不得高於參考單價百分之二十；其採購規格，得視學校實際需要，依

參考規格酌予調整。 

九、 依本要點補助之經費，應專款專用，不得移作他用。 

經核定之補助計畫有變更核定項目之必要者，應事先報本署核定，始得依變更後之補助計畫

執行。 

學校未依核定之補助計畫使用補助款、違反本要點或其他法令規定者，本署得廢止部分或全

部之補助處分；已撥款者，本署得以書面行政處分限期通知學校返還部分或全部之補助款。 

十、 受補助學校應於規定期限內，至本署建置之高級中等學校設備調查系統網站填報相關執行成

果，並將實施成果報告書報學校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並應報本署備查。 

十一、 本署得成立專案小組，至學校進行訪視或專案查核。 

前一年度補助計畫經費執行率未達百分之九十，或考核成績不佳者，得作為下次補助申請

時予以降低補助金額或不予補助之參據。 

十二、 學校執行成果，經學校主管機關認定績優者，學校得依權責獎勵校內業務相關承辦人員。 

十三、 技術型學校以外學校開設探究與實作及校訂課程所需之教學設備，得依實際需求，準用本

要點規定，提出補助申請；本署得視年度經費預算編列情形，酌予補助。 

前項設備，以學校之課程計畫為審查依據；未納入學校課程計畫之課程者，不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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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112 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 

充實教學及實習設備計畫 

【專業群科─改善實習教學環境】 

申請計畫書 

 
 

（請使用學校校徽） 

 

 

  校 代 碼：                                  

    學    校：                  （校名全銜）                   

 

承辦人 （簽章） 承辦單位主管
（實習主任或 

教務主任） 

（簽章）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總務主任 （簽章） 

校    長 （簽章） 

主計/會計主任 （簽章） 

 

□申請版  □核定版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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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壹、學校現況（與學校課程計畫書之表格一致） 

類型 

名稱 

群別 

名稱 

科系 

名稱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小計 

班

級

數 

人

數 

班級

數 

人

數 

班級

數 

人

數 

班級

數 
人數 

普通型 
          

          

技術型 

          

          

          

綜合型 

          

          

          

進修部 

          

          

          

實用技能學程 

          

          

          

集中式特殊教

育班 

(服務群科) 

          

          

          

分散式資源班   ( )  ( )  ( )  ( ) 

巡迴輔導班   ( )  ( )  ( )  ( )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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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貳、全校現有實習場地(所)／專業教室 

群科別 場地(所) 
使用課程(實習項目) 

或用途簡述 

場地(所)使用時(節)數 

群別 科別 
編

號 
名稱 

數

量 

本科每週使

用總時數 

他科每週使

用總時數 

電機

與電

子群 

電機科 01 電腦應用實習工場 1 

計算機概論、專題製作、

電腦應用實習、程式設計

實習、單晶片實習 

20 6 

電機科 02 微處理機實習工場 1 

專題製作、單晶片實習、

電腦應用實習、程式設計

實習 

16 8 

電機科 03 電機電學實習工場 1 
基本電學實習、電機技術

實習、基礎配電實習 
20 0 

        

        

        

        

        

        

        

註： 1.場地(所)名稱請依照科別或學程之實習工場名稱依序填寫，不含一般科目之實驗或專業教室。 

    2.本表格可視各校需要自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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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參、歷年獲「改善實習教學環境」項目補助之實習工場改善執行情形表 

（107 至 111 年） 

單位：元 

年度 

群科別 場地(所) 改善項目 
核定 

金額 
執行 

金額 
執行率 

群別 科/學程別 名稱 
通 

風 

照 

明 

地 

板 

電力

設施 

油漆

粉刷 

其他

相關

設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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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肆、本年度擬申請改善項目及概算表 

申

請

序

號 

註 1 

群科別 場地(所) 改善項目 

經費概算 

(元) 群別 
科/學程

別 

編

號 
名稱 

數

量 

通 

風 

照 

明 

地 

板 

電力

設施 

油漆

粉刷 

其他

相關

設施 

01 電機與電子 電機科 02 微處理機實習工場 1 □ ■ ■ ■ □ ■ 450,000 

02 電機與電子 電機科 03 電機電學實習工場 1 □ □ ■ □ □ □ 20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   計 2 0 1 2 2 0 1 650,000 

註：1.請依學校需求之優先順序排列序號 

    2.本表格可視各校需要自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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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伍、本年度擬申請改善項目現況及規劃 

（請依「肆、本年度擬申請改善項目及概算表」所提申請序號逐項填寫） 

【申請序號】01-電機與電子群-電機科-微處理機實習工場 

一、場地(所)現況及改善規劃 

(一)場地(所)現況照片(全景及欲改善重點) 

 

 

請提供清楚的彩色照片 

工場前方 

 

 

請提供清楚的彩色照片 

工場後方 

圖 1 ○○○○工場-前 圖 2 ○○○○○○工場-後 

 

 

請提供清楚的彩色照片 

工場左方 

 

 

請提供清楚的彩色照片 

工場右方 

圖 3 ○○○○工場-左 圖 4 ○○○○工場-右 

請提供清楚的彩色照片 

欲改善重點特寫 

請提供清楚的彩色照片 

欲改善重點特寫 

圖 5 ○○○○ 圖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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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二)改善設計圖(簡要說明) 

請提供清楚照片 

 

 

 

 

 

 

 

 

 

 

 

 

註：1.檢附場地(所)現況的圖片以 6 張為原則，學校得視需要酌增。 

    2.本表格可視各校需要自行調整或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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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二、經費編列明細（單位請勿簡略寫「一式」，請參考網站附件標明單位） 

單位：元 

項次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 

1  M2     

2  坪     

3  公尺     

4  組     

5  間     

6       

7       

8       

 以下空白      

       

       

       

       

       

       

       

       

       

       

 合計      

註：欲改善之項目，請詳細標明單位，勿以「一式」概括，請參考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資料填

報整合平臺與實名制管理系統─「設備填報系統」網站公告之附件標明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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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申請序號】02-電機與電子群-電機科-電機電學實習工場 

一、 場地(所)現況及改善規劃 

(一)場地(所)現況照片(全景及欲改善重點) 

 

 

請提供清楚的彩色照片 

工場前方 

 

 

請提供清楚的彩色照片 

工場後方 

圖 1 ○○○○工場-前 圖 2 ○○○○○○工場-後 

 

 

請提供清楚的彩色照片 

工場左方 

 

 

請提供清楚的彩色照片 

工場右方 

圖 3 ○○○○工場-左 圖 4 ○○○○工場-右 

請提供清楚的彩色照片 

欲改善重點特寫 

請提供清楚的彩色照片 

欲改善重點特寫 

圖 5 ○○○○ 圖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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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二)改善設計圖(簡要說明) 

請提供清楚照片 

 

 

 

 

 

 

 

 

 

 

 

 

註：1.檢附場地(所)現況的圖片以 6 張為原則，學校得視需要酌增。 

    2.本表格可視各校需要自行調整或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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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二、經費編列明細（單位請勿簡略寫「一式」，請參考網站附件標明單位） 

單位：元 

項次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 

1  M2     

2  坪     

3  公尺     

4  組     

5  間     

6       

7       

8       

 以下空白      

       

       

       

       

       

       

       

       

       

       

 合計      

註：欲改善之項目，請詳細標明單位，勿以「一式」概括，請參考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資料填

報整合平臺與實名制管理系統─「設備填報系統」網站公告之附件標明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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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陸、計畫經費工程預算書（同性質工程請一同規劃其他間接工程預算） 

單位：新臺幣/元 

工程名稱：○○立○○高級○○職業學校改善實習教學環境工程 

項次        名   稱 單位 數量 單 價  合計  
主管機關

審查意見  

壹 發包工程費       

一 直接工程費       

1-1 拆除工程及廢棄物清運  式 1    5,000    

1-2 造型天花板及噴漆處理 M2 90 20,000   

1-3 教室立面功能隔間牆及噴漆處理 式 1  200,000    

1-4 全室地坪整平面舖 2MM 塑膠地坪 M2 90 1,000   

1-5 新設防焰窗簾 式 1 50,000   

1-6 電力及照明改善 式 1 50,000   

1-7       

1-8       

 本(直接工程費)項小計      

二 間接工程費      

2-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費 式 1    

2-2 施工品質管制作業費 式 1     

2-3 包商管理及利潤  式 1    

2-4 營造綜合保險費 式 1    

2-5 營業稅金 式 1     

 本(間接工程費)項小計      

 發包工程費合計       

貳 空氣污染防治費 式 1     

參 委託技術服務費 式 1     

       

       

總計   

註：本表格為範例，內容及編列比例請依學校實際需求調整，間接工程費請依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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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柒、補助項目經費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 
█ 申請表 

□ 核定表 

申請單位：○○○學校 計畫名稱：112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

級中等學校充實教學及實習設備計畫─改善實習教

學環境 

 

計畫經費總額：          元   

補(捐)助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國教署核定情形  

單價 

(元) 
數量 

總價 

(元) 
說明 

核定計畫金額 

(元) 

核定補助金額 

(元) 

 

業
務
費(

經
常
門) 

範
例
僅
供
參
考 

微處理機實習工場 450,000 1 450,000  無須填復 無須填復 

 

電機電學實習工場 200,000 1 200,000  無須填復 無須填復 

 

間接工程費 75,000 1 75,000  無須填復 無須填復 

 

空氣污染防治費 3,000 1 3,000  無須填復 無須填復 

 

委託技術服務費 50,000 1 50,000  無須填復 無須填復 
 

(依需求增列)     無須填復 無須填復 
 

     無須填復 無須填復 
 

     無須填復 無須填復 
 

合  計   無須填復 無須填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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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112 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 

充實教學及實習設備計畫 

【專業群科─充實教學及實習設備】 

教學設備維修需求計畫書 

 

（請使用申請學校校徽） 

 

 

 

    校 代 碼：                                  

學    校：                  （校名全銜）                   

 

承辦人 （簽章） 承辦單位主管
（實習主任或 

教務主任） 

（簽章）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總務主任 （簽章） 

校    長 （簽章） 

主計/會計主任 （簽章） 

 

□申請版  □核定版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62 

 

附錄三 

目錄 

壹、 學校現況………………………………………………..○ 

貳、 申請補助教學設備維修需求表………………..○ 

參、 補助項目經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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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壹、學校現況（請與學校課程計畫書之表格一致） 

類型 

名稱 

群別 

名稱 

科系 

名稱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小計 

班

級

數 

人

數 

班

級

數 

人

數 

班

級

數 

人

數 

班

級

數 

人

數 

普通型 
          

          

技術型 

          

          

          

綜合型 

          

          

          

進修部 

          

          

          

實用技能

學程 

          

          

          

集中式特

殊教育班 

(服務群科) 

          

          

          

分散式資源班   ( )  ( )  ( )  ( ) 

巡迴輔導班   ( )  ( )  ( )  ( )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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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貳、申請補助教學設備維修需求表 

【說明】 

1. 設備維修：以設備清單中之設備項目為限，維修費單價編列以新購設備參考單價之 30%為上限。 

2. 經常門經費編列不可超過申請計畫總額之 30%，本計畫書經費編列以新臺幣 30 萬元為上限。 

3. 本表格列若不敷填寫請自行增加。 

申請類別 
需求

群別 

需求

科別 

維修設

備名稱 

申請經費 
維修內容說明 設備配合課程 

單價 數量 總計 

設備維修 

        

        

        

        

合計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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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參、補助項目經費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 
█ 申請表 

□ 核定表 

申請單位：○○○ 學校 計畫名稱：112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

級中等學校充實教學及實習設備計畫 

 

計畫經費總額：          元  

補(捐)助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國教署核定情形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請填列維修內容) 

核定計畫

金額 

(元) 

核定補助

金額 

(元) 

 

教
學
設
備
維
修
費(

經
常
門) 

     無須填復 無須填復  

     無須填復 無須填復  

     無須填復 無須填復  

     無須填復 無須填復  

     無須填復 無須填復  

(依需求增列)     無須填復 無須填復  

合  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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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112 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 

充實教學及實習設備計畫 

【一般科目─校訂課程教學設備】 

需求計畫書 

 

（請使用申請學校校徽） 

 

 

 

   校 代 碼：                                  

學    校：                  （校名全銜）                   

 

承辦人 （簽章） 承辦單位主管
（實習主任或 

教務主任） 

（簽章）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總務主任 （簽章） 

校    長 （簽章） 

主計/會計主任 （簽章） 

 

□申請版  □核定版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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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目錄 

壹、 學校現況…………………………………………...………...…..…..○ 

貳、 課程規劃………………………………………………...…..…...…..○ 

參、 申請補助設備說明………………………………...…..………...…..○ 

肆、 補助項目經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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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壹、學校現況 

請依課程計畫書之學校現況（班級數、學生數一覽表）格式填列。 

 



 

 

69 

 

附錄四 

貳、課程規劃 

     請檢附課程計畫書中申請科目之課程及教學規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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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參、申請補助設備說明 

一、校訂課程設備規劃說明： 

申請 

類別 

申請 

項目 

經費 
規格內容 

適用科目及 

課程關聯說明 單價 數量 總計 

設備類 

(A) 

    

  

    

  

    

  

    
  

物品類 

*單價未達

萬元 

(B) 

    
  

    
  

    
  

    
  

合計(新臺幣)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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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二、校訂課程設備規劃經費概算： 

經費來源 
經費 

(單位：元) 

比例 

(A/C) 
備註 

申請補助 

資本門 

(A) 
  

 

經常門 

(B) 
   

小計 

(C=A+B) 
   

配合款或自

籌經費 

(D) 

  

合計 

(C+D) 
  

  

說明： 

1. 屬物品類非消耗品之教學設備、用具編列於經常門，且不超過申請補助經費之百分之

三十。 

2. 本表格列若不敷填寫，請自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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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肆、補助項目經費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 
█ 申請表 

□ 核定表 

申請單位：○○○學校 計畫名稱：112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

級中等學校充實教學及實習設備計畫 

 

計畫經費總額：          元  

補(捐)助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國教署核定情形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請填列設備規格) 

核定計畫

金額 

(元) 

核定補助

金額 

(元) 

 

設
備
與
投
資(

資
本
門) 

     無須填復 無須填復 

 

     無須填復 無須填復 

 

     無須填復 無須填復 
 

非
消
耗
品 

(

經
常
門) 

     無須填復 無須填復 
 

     無須填復 無須填復 
 

     無須填復 無須填復 
 

合  計  - - - 
 

 





  

7
3
 

 

附
件
五
 

財
管
資
料
上
傳
格
式
範
例

 

校
代
碼

 
校
名

 
財
產

編
號

 

財
產

序
號

 
財
產
名
稱

 
型
號

 
規
格

 
單 位

 
單
價

 
數 量

 
合
計

 
經
費
來
源

 
使
用

年
限

 

採
購

(
購

買
)
日
期

 
保
管
單
位

 
使
用
單
位
 

備
註
 

00
00
0X

 
XX
XX
XX

XX
XX

學
校

 

31
00

7

08
-1

5 
1-

1 
光
度
計

 
DT

-1
3

08
 

(選 填
) 

臺
 
75
80
0 

1
 

75
80
0 

一
般
科
目
設

備
補
助
(點

擊

儲
存
格
右
方

下
拉
符
號
,並

擇
其
一
) 

3
 

2
0
1
0
/
4
/
1
5 

教
務
處

 
化
學
實
驗

室
(
一
) 

範
例
資
料

,完

成
後

,
請
將
此

列
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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